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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  

审议缔约国根据 公约 第 16 和 
第 17 条提交的报告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  

澳大利亚  

 1.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会在 2000 年 8 月 24 和 25 日举行的第 45 第

46 和第 47 次会议上审议了澳大利亚提交的关于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 执行情况的第三次定期报告(E/1994/104/Add.21) 并在 2000 年 8 月 31 日举行

的第 55 次会议上通过了下述结论性意见  

A.  导   言  

 2.  委员会欢迎澳大利亚提交第三次定期报告 该报告的编写遵守了委员会所

确立的经修订的报告准则 委员会对缔约国愿意将其提交第三次定期报告的日期

提前表示赞赏 这说明了缔约国愿意与委员会合作  

 3.  委员会欢迎缔约国代表团与委员会成员之间进行的建设性对话 然而委员

会感到遗憾的是 由于对缔约国报告的审议意外地提前 所以委员会成员在进行

对话之前没有收到缔约国对委员会问题清单的答复 委员会还感到遗憾的是 有

些问题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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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积极方面  

 4.  委员会承认 总的来说 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享有着较高的生活水准 缔约

国也不断地努力在该国维持这种较高的生活水准 澳大利亚在开发计划署 2000 年

人类发展指数中名列第四 这一事实证明了上述情况  

 5.  委员会注意到 缔约国实行了简化商业管理和政府服务的政策 尤其是于

2000 年 7 月开始实行商品和服务税法 其目的是减少大多数工作的澳大利亚人的

收入税  

 6.  委员会称赞缔约国为解决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作出的贡献  

 7.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缔约国在维护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领导作

用 尤其是它提供了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 特别是在东帝汶  

 8.  委员会注意到 1999 年 8 月 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一项动议 表示将致

力于实现与澳大利亚土著人民的和解 并将此作为重要的国家优先目标 对过去

实行的伤害过土著人民的政策表示 深刻和真诚的歉意 委员会还注意到

2000 年 5 月 土著和解理事会向澳大利亚人民提交了其关于起草 和解文件 的

最后建议 通过此文件将制订一些措施来改善澳大利亚土著人民的地位  

 9.  委员会注意到 缔约国已拨款 23 亿澳大利亚元 以优先实施土著方案  

 10.  委员会欢迎缔约国与土著社区在下列方面进行的合作 使土著人民有更

多的机会获得与其文化相适应的医疗服务 并为改善土著人民的一般健康状况而

拨出更多的资源  

 11.  委员会注意到 尽管在就业领域男女之间继续存在着差异 但是妇女担

任较高职位的比例增加了  

 12.  委员会欢迎缔约国为解决家庭暴力而实施的各种方案 其中包括 为

消除家庭暴力而建立伙伴关系 农村和偏远地区解决家庭暴力的倡议

两性与暴力教育计划 危机援助方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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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妨碍执行 公约 的因素和困难  

 13.  尽管缔约国的国内法律中规定了对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等加以保障的

各种措施 公约 在联邦和州一级法律中依然没有正式的地位 因而妨碍了其

条款得到充分的承认和适用  

D.  令人关心的主要事项  

 14.  委员会遗憾地指出 由于 公约 没有在国内法律秩序中确立其法律地

位 因而 公约 的规定不能在法院援引  

 15.  委员会深表关切的是 尽管缔约国作出了努力并取得了成效 但澳大利

亚的土著居民在享受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 尤其是在就业 住房 卫生和

教育等方面继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16.  委员会遗憾地指出 对 1993 年 本地人产权证书法 的修正 影响了缔

约国与土著人民之间的和解过程 土著人民认为这些修正是倒退的  

 17.  委员会关切地指出 1996 年的 工作场所关系法 赞成与雇主单独进行

谈判 而不是集体谈判 因而削弱了澳大利亚产业关系委员会的作用 委员会还

对该法律所造成的对工资保护 就业安全和临时就业等方面的限制表示关切  

 18.  委员会关切地指出 主要是妇女的家庭佣人 他们没有享受到任何社会

保障 其工资远远低于最低工资 这迫使他们每天工作很长的时间 以便养家糊

口  

 19.  委员会关切地指出 法律或集体劳动协议中没有规定带工资的产假 缔

约国还没有批准关于保护母亲的劳工组织第 103 号公约  

 20.  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 澳大利亚没有确定正式的贫困线 这使得委员会

缺乏它所需要的标准 以确定缔约国在一段时间内在减轻贫困方面所取得的进

展  

 21.  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 1987 年颁布的现行 住宅租借法 (新兰威尔士

州 )没有在租期方面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 也没有禁止驱逐住户以及任意的增加房

租 因此 悉尼市的房租大幅度上涨 据报道还发生了驱逐住户的事件 特别是

与即将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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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委员会深表关切的是 尽管医疗保健制度规定人人享有医疗保障 但在

医院获得医疗服务时需要等候过长的时间 尤其是手术需要等候很长的时间 这

个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  

 23.  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 对委员会 1993 年提出的关于加强在正式和非正式

的学校课程里加强人权教育的建议 缔约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此外 虽然缔约

国提供了私立和公立学校的资金来源的资料 但它没有提供关于公立和私立学校

在教学质量方面的差别的资料  

E.  建   议  

 24.  委员会强烈建议缔约国将 公约 纳入其法律中 以便确保 公约 的

规定能够在国内法院里得到适用 委员会敦促缔约国确保英联邦法律和各州法律

之间在这方面不发生冲突 委员会鼓励缔约国遵守高等法院所持的关于由批准

公约 而产生的 正当的期望 的立场  

 25.  委员会鼓励缔约国继续其在与土著人民和解方面所作的努力 并继续改

善土著人民的不利处境  

 26.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加强有关职业安全的法律规定 并有效地实施这些规

定 特别是对处境最不利的群体 例如固定期合同的工人 临时工以及零工  

 27.  委员会强烈建议缔约国采取措施 保护家庭佣人 以确保他们能够得到

正式的最低限度工资 并享受充分的社会保障 并能使其工作条件符合法律的要

求  

 28.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考虑通过关于产妇带薪休假的法律 并批准关于保护

母亲的劳工组织第 103 号公约  

 29.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按照劳工组织第 87 号公约 限制对某些基本行业工人

罢工权利的禁令 在涉及公务员时 减少对行使国家权力职能的公务员资格的限

制  

 30.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保障由私人管理的监狱里犯人进行的劳动是自愿的

并且得到适当的报酬  

 31.  委员会请缔约国在其第四次定期报告中就发放救济方面的工作提供详细

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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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委员会吁请缔约国确保关于新的移民须等候两年才能获得社会安全救济

的规定不会损害他们获得适足生活水准的权利  

 33.  委员会强烈敦促缔约国确定正式的贫困线 以便能够对澳大利亚的贫困

程度进行可信的评估 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在其第四次定期报告中就这一问题提供

资料  

 34.  委员会强烈建议缔约国在联邦一级制订一项与委员会第 4 号和第 7 号一

般性意见相一致的住房战略 包括制订一些条款保护租房者不被没有理由地强迫

迁出 并且免受任意的房租上涨 另外委员会建议缔约国确保所有的州和地方政

府按照这一战略制订适当的住房政策  

 35.  委员会吁请缔约国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人权教育列入小学和中学课程

吁请缔约国在其第四次定期报告中报告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  

 36.  委员会请缔约国在其第四次定期报告中提供另外的更为详尽的资料 包

括按年龄 性别和是否属于少数群体而列出的统计资料 介绍工作 公正和有利

的工作条件 社会保障 住房 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的权利情况  

 37.  最后 委员会请缔约国确保在澳大利亚广泛地散发本结论性意见 并在

其应于 2005 年 6 月 30 日之前提交的第四次定期报告中介绍为执行本文件中的建

议而采取的措施  

 
--  --  --  --  -- 

 


